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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政发〔2022〕28号

黑里寨镇 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
工作计划

根据国家安监总局《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

任追究的规定》和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》结

合镇安环办执法人员、经费、装备及辖区内企业情况，现制定

2023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计划。

一、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

（一）工作目标：杜绝重特大事故和有较大影响的事故，

遏制较大事故，减少一般事故和事故总量，各项控制指标全面

下降。

（二）主要任务：落实镇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决策部署，

根据我镇安全生产工作实际情况，积极开展执法检查、专项整

治、打非治违、宣传培训教育、应急救援和职业健康等工作，

突出抓好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，促进全镇安

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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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、监督检查工作日、

其他执法工作日、非执法工作日

（一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

镇安环办现有在编人员 4 人，其中行政人员 1 人，安在编

在岗执法人员 3 人。按照安监总局《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

划编制办法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7〕177 号）规定,县级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的比例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

80%计算，我镇执法人员数量为 3×80%=2.4人(实际按 3人算)。
（二）总法定工作日

2023 年，镇安环办总法定工作日为 750 个工作日，即

（365天-104个公休日-11个法定节假日）×3人=750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工作日为 306 个工作日。

（四）其他执法工作日为 282 个工作日，其中：

1、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:3 人×10 日×2 起=60 个工作

日；

2、安全生产举报查处:3人×2日×14件=84个工作日；

3、参加上级安监部门组织安排的安全生产执法专项行动：

3人×4日×6次=72个工作日；

4、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、登记建档、跟踪监控、

督促整改：3人×1日×10条=3个工作日；

5、“双随机”和“四不两直”检查及抽查企业:3 人×1 日×6家
=18个工作日；

6、上级安全监管机关、政府安排的统计、报表、调度等

工作任务：3人×15日=45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非执法工作日为 162 个工作日，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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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学习、培训、考核、会议：3人×34日=102个工作日；

2、病假、事假:3人×3日=9个工作日；

3、公务员法定年休假、探亲假、婚（丧）假:3 人×10 日

=30日；

4、参加党群活动:3人×7日=21个工作日。

三、重点检查安排

1、重点检查单位（11家）：加油站企业 2家、重点监管一

般工贸企业 9家（详见 2023年执法检查计划表）。

2、重点检查企业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 40.7%。

3、检查次数：加油站企业全年每家检查复查各 4 次；重

点监管一般工业企业全年每家检查复查各 2次
四、一般检查安排

1、一般检查企业（16家）：社会加油站 4家、一般工贸企

业 12家（详见 2023年执法检查计划表）

2、一般检查企业占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的 59.3%%。

3、检查次数：社会加油站 4家全年每家检查复查各 2次；

一般工贸企业全年每家检查复查各 1次

附件：2023年执法检查计划表

黑里寨镇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

2022年 12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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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3 年黑里寨镇安环办执法检查计划表

行业

类型

数

量

检查

频率
企业名称

加

油

站

2

每年

4次

山东京博新能源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第二十九加油站、

山东京博新能源控股发展有限公司第一百二十三加油

站

4
每年

2次

高青县黑里寨镇胜德加油站、高青县黑里寨镇长青加

油站、高青县黑里寨镇振飞加油站、高青恒溢加油站

一般

工贸

企业

11 每年

2次

淄博钰润建筑材料有限公司、高青圣鑫纺织有限公

司、淄博锦宇安木业有限公司、高青县健强纺织器材

厂、淄博兴福塑料有限公司、高青佳磊木业有限公

司、高青宗军木器加工厂、淄博恩卓纺织科技有限公

司、高青彤宇塑料有限公司

14 每年

1次

淄博力宝板业有限公司、高青新来木片加工厂、淄博

黑龙塑料有限公司、淄博禾富农业有限公司、淄博书

华食品有限公司、 淄博佳文食品有限公司、淄博老兵

工贸有限公司、淄博钰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、高青民

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、淄博海天峰冷链设备有限公

司、淄博海凯塑料有限公司、淄博亿创塑料制品有限

公司


